国家税务总局贺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
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
（扣缴税收款项适用）
贺市税一稽强扣〔2026〕1号



贺州市桂东通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：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451100MA5KFCEG9E）
鉴于你公司（地址：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马塘村）未履行我局于2023年11月23日送达《税务处理决定书》（贺市税一稽处〔2023〕36号）、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贺市税一稽罚〔2023〕9号）作出的行政处理、处罚，经我局依法催告后逾期仍不履行。经我局公告送达催告书后，你公司在公告送达催告书期满30日之日起三日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，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 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，经国家税务总局贺州市税务局局长批准，决定自本文书公告送达之日起满30日后从你公司    中国农业银行贺州信都支行   的存款账户（账号：20326001040006186  ）中扣缴以下款项，缴入国库：
税款（大写）： 叁仟捌佰元正  (￥3800.00 ) 
[bookmark: _GoBack]合计（大写）： 叁仟捌佰元正  (￥3800.00 ) 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国家税务总局贺州市税务局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国家税务总局贺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20日  
